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涉及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可转债募投项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可转债募投

项目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可转债募投项目“明阳锡林浩特市 100MW

风电项目”、“锡林浩特市明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0MW风电供热项目”、“明阳清

水河县韭菜庄 50MW 风电供热项目”结项，并将该等项目及其他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其他可转债募投项目“MySE10MW级海上风电整机及关键部件研制项目”，有利

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将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MySE10MW 级海上

风电整机及关键部件研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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